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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海港辦事處 

「海濱共享空間」街頭表演守則 

 

1)  簡介 
 

「海濱共享空間」讓遊人在符合法例的情況下共同享用海濱，包括在「指定表演區」（見下文第 

3.2 段）進行街頭表演。本守則旨在提供基本規範，讓街頭表演者及其他使用者在互相包容和尊

重的情況下，享受共融的海濱活動體驗。 

 

2)  釋義 
就本守則而言，「街頭表演」指任何人士在公眾地方以演奏樂器、演戲、朗誦、唱歌、小丑表演、

雜耍、魔術、扭氣球、喜劇演出、雜技、跳舞或其他表演技藝作現場演出以向公眾提供娛樂的行

為。 
 

3)  對街頭表演者的規定和注意事項 
 

街頭表演者應遵守以下規定和注意事項： 
 

3.1    申請進行街頭表演的人士（下稱「申請人」）必須在預計表演日期前最少七個工作天向海

港辦事處(下稱「本辦事處」）遞交申請使用場地的表格，費用全免。申請人須持有有效的

身份證明文件，並於遞交申請表格當日已年滿 18 歲或以上。每位申請人只限申請每星期

不超過四小時的街頭表演，本辦事處將以先到先得的方式處理申請。獲分配表演地點的申

請人（下稱「表演者」），將獲發電郵通知 1。就是否接受申請及如何分配表演地點方面，

海港辦事處的決定為最終決定 2。此外，視乎實際情況，本辦事處可能為個別種類的表演

設立專用時段，並把該類別的表演限於該等專用時段，以確保場地可容納多元化享用海濱

的形式。 
 
3.2 各個「海濱共享空間」設指定表演區，有關位置及範圍見附頁。申請人應在申請表格註明

場地編號，以便本辦事處確認是否可提供該場地作有關表演。如果該「海濱共享空間」設

有多於一個指定表演區，本辦事處在確認可提供場地時，亦會一併確認獲分配作表演的指

定表演區。表演須於獲確認的指定表演區內進行，並遵照場地管理人員的指示。如遇特別

情況，本辦事處有權更改指定表演區或調整表演區範圍。 
  
3.3 申請人/表演者須親身參與並負責與表演有關的一切安排。表演者應於獲確認的表演時段

開始前十分鐘到達有關場地，以便由場地管理人員核對個人資料。場地管理人員有權要求

表演者提供身份證明文件以核對其身份。   
 
3.4 表演者及其器材不能阻塞或妨礙行人自由和安全地走動。表演者亦應對其表演而聚集的

人群作出管理，以減低聚集觀看其表演的人群對其他人士造成的負面影響。如聚集的人群

足以阻塞公眾地方的行人通道，或影響公眾秩序及安全，演出有可能需要隨時終止。 
 
 
                                                 
1 申請人若於表演前兩個工作天仍未接獲通知，則當申請不獲接納論，恕不另行通知。 
2 本辦事處可拒絕任何申請或撤銷任何確認，無需給予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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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表演者應留意「海濱共享空間」的實際情況，顧及使用此空間的其他人士，調校表演發出

的聲量，場地管理人員有權要求調低表演的音量。如非得到本辦事處許可，在「海濱共享

空間」範圍內不得擺放、設置和使用任何揚聲器材、咪高峰和其他發出高聲浪的儀器，以

免音量對其他使用者造成滋擾和影響。如獲許可使用擴音器材，表演者可使用小型和便攜

的揚聲器。表演者的演出聲量必須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並符合環境保護署所規定的要求。 
 

3.6 如遇特別情況（例如：維修工程或大型活動於「海濱共享空間」舉行、或惡劣天氣、或其

他特別情況），本辦事處有最終決定權，終止表演者使用場地，而不作任何補償。在此等

情況下，申請人須即時把場地騰空。  
  
3.7 表演者不可就進行的街頭表演活動或相關活動索取或接受酬賞，或在該處同意就該等活

動收取酬賞(包括金錢、「利是」或饋贈)。街頭表演內容不得含有不雅、淫褻或意識不良

成分。 
  
3.8   表演者不可展示、派發或售賣任何物品或商品，以作商業廣告或宣傳之用。 
 
3.9 表演者及聚集群眾在場內不得作出任何可能騷擾、打擾或煩擾他人的行為，例如叫囂、示

威、粗言穢語或投擲物件等。 
 
3.10 表演者必須於街頭表演使用時段及結束後，保持場地清潔。 
 

3.11 表演者應留意並遵守所有與進行街頭表演相關的香港現行法例、法規、法令和命令，亦須

為其表演承擔有關責任。 
  
3.12 表演者須確保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其他法律，不得從事違反上述法律的行為或活動。 
 

3.13 如有關演出違反以上規定或任何現行法律，或有關人士在未獲事先確認的情況下在場地

進行表演，場地管理人員有權立即採取適當措施，包括終止演出、要求表演者即時離開表

演地點等。本辦事處會將有關違規事項作記錄，並且保留權利，可拒絕該表演者日後的街

頭表演申請，以及取消其所有已獲確認的申請。 
  
4) 其他注意事項 
 
4.1 如本守則的中、英文兩個版本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以中文版本為準。 
 
4.2 本守則可能會按需要作出更新，所有內容以最新修訂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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